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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市协发〔2021〕139号  

 
关于进一步加强债务融资工具承销报价规范的通知 

 

各主承销商: 

为认真全面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，鼓励和保护公平、正当竞

争，促进债务融资工具市场持续健康高质量发展，不断提升服务

实体经济能力水平，根据相关政策精神以及自律规则指引，现就

进一步加强债务融资工具承销报价规范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 

第一，主承销商应根据债务融资工具承销发行规范及《非金

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承销机构自律公约》（以下简称《自律公约》）

建立、健全承销费报价内部管理制度。内部管理制度应综合评估

项目成本、合理确定报价，保证足够的人员和费用投入，确保相

关业务高质量开展。 

第二，主承销商应于每季度结束后 5个工作日内，就该季度

债务融资工具承销报价情况报送交易商协会。季度承销报价情况

应包括主承销债务融资工具项目（按起息日计算）发行人、发行

品种、发行金额、承销金额、承销费金额、承销费率（年化）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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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销费收取方式等信息，并就相关项目是否严格执行承销发行规

范、《自律公约》和报价内部管理制度情况进行说明。 

第三，主承销商应于每年度结束后 15 个工作日内，就该年

度债务融资工具承销报价情况报送交易商协会。年度承销报价情

况应包括季度承销报价信息，并就本机构全年执行承销发行规

范、《自律公约》和报价内部管理制度情况进行说明。每年第四

季度承销报价情况可随年度情况一并报送。 

第四，主承销商承销报价情况报送文件应加盖公司公章或授

权部门业务章，并将电子版发送至邮箱 cxgf@nafmii.org.cn。

交易商协会将对主承销商报送信息的真实性进行检查。 

第五，主承销商承销报价明显低于市场公允水平的，交易商

协会将相应采取建议主承销商出具专项说明、开展现场检查等措

施，督导主承销商加强执业质量管理。 

第六，主承销商应自觉维护债务融资工具市场良好生态，在

债务融资工具项目承揽、承做、发行等各阶段，不得出现违反公

平竞争、低价恶性竞争、破坏市场秩序的行为。 

第七，主承销商及其相关工作人员违反债务融资工具承销发

行相关要求以及本通知规定的，交易商协会将视情节轻重采取相

应自律措施。 

第八，为保障工作衔接，主承销商应于 2021年 9月 10日（含）

前，参照季度情况要求报送 2021 年上半年债务融资工具承销报

价情况。 

第九，本通知相关要求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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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人：张晓珉 010-66538241王永涛 010-66539077 

 

附件：季度（年度）承销报价情况报送内容要求 

 

 

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8月 11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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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季度（年度）承销报价情况报送内容要求 

 

季度（年度）承销报价情况报送内容要求 

 

一、本季度（年度）债务融资工具项目承销报价情况 

包括但不限于主承销债务融资工具项目（按起息日计算）发

行人、发行品种、发行金额、承销金额、承销费金额、承销费率

（年化）、承销费收取方式等信息。可参考以下表格形式。 

 

XXX公司主承销债务融资工具项目（按起息日计算）承销费率表 

序

号 

债券

简称 

发行

人 

发行金

额（亿

元） 

主承

销商

名称 

品

种 

期

限 

承销份

额（亿

元） 

承销费

总额（万

元） 

承销费

当期（万

元） 

费率

（年

化%） 

承销费

支付方

式 

债券

起息

日 

承销费

实际到

账日期 

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计算本机构承销费率总体平均水平、分品种费率水平（可按

短期、中长期；公开发行、定向发行；证券化产品等维度）。 

二、季度（年度）承销费报价内部管理制度的执行情况 

根据承销发行规范、《自律公约》和报价内部管理制度，对

本机构在当季（年度）执行情况进行说明。 

三、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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